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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林  菱 分機 2409  

案由：為民政局函請訂定「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案，

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民政局一０四年三月三十日北市民區字第一０四三０九九七

九００號函略以： 

（一）按民用航空法於一０四年二月四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０四０００一四二三一號令修正公布，該法第三十七條第

六項規定:「航空站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由航空站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飛行場之回饋金經費

分配及使用計畫，由經營人擬定，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

核定。」本府爰依上開規定，就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經費

之分配及使用，訂定本辦法草案。 

（二）本辦法草案共計八條，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回饋金之回饋範圍。 

4.第四條明定回饋金之用途。 

5.第五條明定回饋金分配方式，及行政作業費用不得超過每

年各區回饋金總額百分之十。 

6.第六條明定區公所應依回饋金指定用途及採購法規定支

用。 

7.第七條明定回饋金應依預算法規定辦理，區公所應於當年

度結束後十五日內提報回饋金成果報告。 

8.第八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辦法訂定理由，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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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及第四項等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修正第二條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並將第五條第二項移列至第六條第二項且就法

規名稱、條文文字及內容酌作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民政局訂定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法規影

響評估報告書各 1 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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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訂定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條文 
民政局訂定條文 民政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

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 

名稱：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

使用辦法 

參酌依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本名稱。 

參考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

外空難災害應變標準作業

程序，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民用

航空法第三十七條

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民用

航空法第三十七條

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

據。 

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三

十七條第六項規定:

「第四項航空站回饋

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辦

法，由航空站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飛行場之

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

用計畫，由經營人擬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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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報請民航局核轉

交通部核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以下簡稱

民政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執行機關為本府民

政局及區公所。 

一、明定本辦法之主管及執行

機關。 

二、有關執行機關之區公所部

分，係以本府公告之臺北

松山機場航空噪音防制

區範圍內之區公所為執

行機關。 

一、查本辦法除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及區公所外，尚

無本府權責事項之規

定，爰依現行法制體例

修正主管機關。 

二、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回饋金之回饋

範圍為臺北市政府

及新北市政府公告

之航空噪音防制

區。 

          臺北市及新北

市每年可分配之回

饋金總額，依第五

第三條   回饋金之回饋

範圍為本府及新北

市政府公告之航空

噪音防制區。 

          新北市部分之

回饋金，由臺北國

際航空站直接撥付

新北市政府，並由

一、明定回饋金之回饋範圍。 

二、明定新北市之回饋金部分

，由臺北國際航空站直接

撥付新北市政府，並由新

北市政府自行擬定回饋

金之分配。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於會

議中表示，新北市之回

饋金，將由臺北國際航

空站直接撥付新北市

政府。 

二、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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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計算。 

新北市之回饋

金，由臺北國際航空

站直接撥付新北市政

府，並由新北市政府

辦理回饋金之分配。 

新北市政府自行擬

定回饋金之分配。 

第四條   回饋金之用途

如下： 

      一  維護居民身心

健康之補助：

指有關提升生

活環境品質及

醫 療 保 健 事

項。 

      二  獎助學金之補

助：指有關獎

勵成績優異及

第四條   回饋金之用途

如下： 

      一  維護居民身心

健康之補助：

指有關提升生

活環境品質及

醫 療 保 健 事

項。 

      二  獎助學金之補

助：指有關獎

勵成績優異及

明定回饋金之用途。 一、本條文內容係援用國營

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

使用辦法(已廢止)第

四條規定：「回饋金之

用途如下：一、維護居

民身心健康之補助：指

有關提昇生活環境品

質及醫療保健事項。

二、獎助學金之補助：

指有關獎勵成績優異

及補助清寒學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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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清寒學生

事項。 

      三  文化活動之補

助：指有關補

助地方民俗節

慶及提升教育

文 化 水 準 事

項。 

     四  基層建設經費

之補助：指有

關改善里範圍

內之道路、交

通、水利、治

安、環境、清

潔衛生及文化

設施遷建、改

建事項。 

補助清寒學生

事項。 

      三  文化活動之補

助：指有關補

助地方民俗節

慶及提升教育

文 化 水 準 事

項。 

     四  基層建設經費

之補助：指有

關改善區(里)

道路、交通、

水利、治安、

環境、清潔衛

生及宗教文化

設施遷、改建

事項。 

項。三、社會福利之補

助：指有關補助中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者及急

難救助事項。四、文化

活動之補助：指有關補

助地方民俗節慶及提

昇教育文化水準事

項。五、基層建設經費

之補助：指有關改善村

（裡）道路、交通、水

利、治安、環境、清潔

衛生及宗教文化設施

遷、改建事項。六、公

益活動之補助：指與促

進公共利益有關活動

事項。七、航空站或鄉

（鎮、市、區）公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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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社會福利之補

助：指有關補

助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者及

急 難 救 助 事

項。 

      六  公益活動之補

助：指與促進

公共利益有關

活動事項。 

      七  辦理回饋金業

務之行政作業

費用。 

 

     五  社會福利之補

助：指有關補

助 中 低 收 入

戶、身心障礙

者及急難救助

事項。 

      六  公益活動之補

助：指與促進

公共利益有關

活動事項。 

      七  辦理回饋金業

務之行政作業

費用。 

理回饋金業務之行政

作業費用。」並未就回

饋金之用途有所更動。 

二、經洽民政局確認： 

    1.第四款因基層建設經

費之補助係以里為

單位，爰刪除「區」。 

    2.第四款因回饋經費並

無用於宗教設施遷

建、改建事項，為避

免產生圖利特定宗

教團體之疑慮，爰予

以刪除。 

    3.第五款因社會福利之

補助涵括低收入

戶，爰予增列。 

三、參照規費法第七條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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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作業費用。 

第五條    民政局就每年

可分配之回饋金總

額，以里為單位，

參考噪音量、戶口

數、人口數及其他

因素為權重計算分

配；其分配因素及

權重比率，由民政

局另行公告之。 

 

第五條    本府就每年可

分配之回饋金總額

，以區（里）為單

位，參考噪音量、

戶口數、人口數及

其他因素，依優先

順序為權重計算分

配；其分配因素、

權重比率，由本府

另行公告之。 

          前條第七款行

政作業費用總額不

得超過每年各區回

饋金總額百分之十

。 

一、明定機場回饋金總額分

配方式。 

二、明定行政作業費用總額

不得超回饋金總額的百

分之十。 

一、經洽民政局確認，回饋

金之計算係以「里」為

單位，爰修正本條第一

項規定。 

二、本條第二項有關各區公

所行政作業費用之規

定，移列至第六條第二

項。 

第六條    區公所應依第 第六條    臺北市區公所 一、明定臺北市區公所應依據一、增訂本條第二項，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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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規定用途執行

回饋金，並依政府

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第四條第七款

行政作業費用不得

超過每年各區回饋

金總額百分之十。 

應依第四條用途執

行回饋金，並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本辦法第四條規定回饋

金之指定用途及採購法

規定辦理使用。 

二、行政作業費用不得超過每

年各區回饋金總額百分

之十。 

係由第五條第二項移

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七條    里辦公處應依

第四條規定用途提

出回饋金使用計

畫，經區公所核定

後，依該計畫內容

使用回饋金。 

   

第八條    區公所回饋金

預算之編製與執

行、決算之編造及

第七條    臺北市區公所

收受回饋金應依預

算法規定辦理。 

一、明定回饋金應依預算法

規定納入預算並辦理核

銷預算編製與執行、決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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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務之處理，

應依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及相關

法規規定辦理。 

          區公所就回饋

金實際執行進度及

經費支用情形，應

於當年度結束後十

五日內向民政局提

報成果報告。 

          區公所就回饋

金實際執行進度及

經費支用情形，應

於當年度結束後十

五日內向本府提報

回饋金成果報告。 

算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

理。  

二、明定區公所應於當年度

結束後十五日內提報回

饋金成果報告。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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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壹、緣起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訂定之民用航空法(以下

簡稱民航法)依據一０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０三００

０一三七一一號總統令公布修正該法第三十七條，依據該條第三項

規定:「第一項各項費用中，場站降落費應按各航空站徵收之比率，

每年提撥百分之八作為該航空站回饋金，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航空站六十分貝噪音線內回饋作業，回饋金並得以現金方式發

放」及第五項規定:「第三項航空站六十分貝噪音線內經費分配及使

用辦法，由航空站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航空站回

饋金補助工作及相關分配與使用辦法之訂定，均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 

    嗣因原民航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六十分貝噪音線做為回饋金發

放依據，將限縮回饋金發放之範圍，故本府亦多次函請民航局協助

修法或解釋六十分貝噪音線之實際範圍，時至一０四年二月四日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０四０００一四二三一號令公布再次修正之民

航法，本次修法依據該條文第六項規定:「航空站回饋金經費分配及

使用辦法，由航空站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飛行場

之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計畫，由經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交

通部核定。」仍將回饋金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航空站回饋

作業，惟已將六十分貝噪音線做為發放範圍依據之規定移除。 

    現因本年度民航局認為各地方政府就回饋金之發放配套措施已

有一定瞭解，不再同意由各地航空站辦理回饋金發放作業，因本市

內目前有臺北國際航空站(松山機場)，且本年度回饋金發放範圍已

因上開修法，改為可依據本府環保局劃定之「噪音防制區」做為發

放回饋金範圍之依據，爰本次由本局訂定「臺北國際航空站(松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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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作為本府協助發放松山機場回饋金之

依據。 

貳、主要立法方向 

    為因應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規定，回饋金業務由機場

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辦理，並訂定分配及使用辦法，爰擬具本自治規

則草案。 

    本自治規則草案以機場回饋金之主管及執行機關、回饋範圍、

用途、分配、辦理及核銷方式及繳交成果報告等面向，作為原則性

之規範。 

叁、影響評估 

本自治規則係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框架下訂定

之，並無違反中央法令之虞。機場回饋金交由機場所在地之地方政

府分配及辦理，為妥善運用本筆經費，及避免分配不公，故訂定之

條文均係參考原先民航局訂定之「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

法」(現已於一０四年三月十日由交通部交航字第一０四０００四七

二三一號令廢止)及桃園縣政府訂定之「桃園縣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

使用辦法」考量本市機場回饋金以往使用用途、分配方式等據以訂

定。 

透過本辦法之訂定，將使本府及本市各區公所協助辦理機場回

饋金之業務時有所依據，並得據以執行，以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三十

七條第六項之規定，妥善運用本筆回饋經費。 


